
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

2024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执法计划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省市县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结合我县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突出重点行业、企业，强化监管执法，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着力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有效控制和消除事故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一、工作要求
（一）科学制定计划。根据《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的要求，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留有余地的原则，综合考量重点检查的行业领域及生产经营单位的状况，本部门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生产经营的数量、分布、生产规模及安全生产状况和我局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的数量、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制定实用性强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二）依法严格执法。按照“严字当头、落实到位”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法严厉处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监督检查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对查处的每一个事故隐患要“追踪到底、整改到位”，形成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做到踏石留印，确保监督检查的实效性，督促生产经营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 
二、工作目标
1、计划年内检查生产经营单位56家（其中重点生产经营单位41家，占比73%），以计划检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完成，执法检查计划完成率100%。

2、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复查率100%。

3、处罚案件执行到位率100%；

4、信访案件核查率100%；

5、上级交办的任务办结率100%；

6、行政执法过错、行政复议纠错和行政诉讼败诉案件力争为零。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我局现在编在岗人数28人，持有有效执法证件17人，从事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数8人，具有一般程序执法装备，按照《行政处罚法》等有关规定，可行使行政执法权，开展行政执法行为。
（一）总法定工作日：1832天

目前，我局持有行政执法证的人数17人，从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人数8人，实际占比为47%。2024年全年共365天，双休日102天，元旦、春节、清明、劳动、端午、国庆、中秋七个法定节假日共计31天，彝族年假3天。

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2-31-3=229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29×8= 1832天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768天
其他执法工作日约为：96天×8＝768天。
包括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20天）；实施行政许可（10天）；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10天）；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15天）；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15天）；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3天）；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10天）；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3天）；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10天）。

（三）非执法工作日：680天
非执法工作日约为：（15天年休+15天病事假+40天乡村振兴+15天培训学习）×8人＝680天。

包括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四）监督检查工作日：384天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1832天-其他执法工作日768天-非执法工作日680天=384天（其中85%用于重点检查企业，重点企业执法工作日为326天；15%用于一般检查企业，一般检查企业执法工作日58天）

（五）重点执法企业和一般执法检查企业检查频次及数量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量力而行、相互衔接、避免交叉的原则，遵照执法程序结合我县企业实际：

重点检查企业确定检查频次为1年4次（上半年2次，下半年2次），一年完成二次闭环执法检查，每次执法人员最少2名，需检查企业4次（每次一天），第一次为检查，第二次为复查验收。
执法企业数为：（执法工作日326天÷2人÷4天=40.75）41家。

一般执法检查企业确定检查频次为1年2次，完成一次闭环执法检查，每次执法人员最少2名，需检查企业2次（每次一天），第一次为检查，第二次为复查验收。
执法企业数为：（执法工作日58天÷2人÷2天=14.5）15家。
四、主要内容及生产经营单位安排
（一）检查单位数量、类别

1.全年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41家，其中非煤矿山20家（井工非煤矿山5家、露天非煤矿山15家）；危险化学品生产2家；烟花爆竹批发1 家；冶金、有色、轻工1家（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工贸企业18家（具体企业名单见附件1）；
2.全年一般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5家（随机抽查加油站、烟花爆竹零售10家和其他5家）；

3.检查时间安排表见附件2。
（二）执法检查主要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安全生产规范规程，对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监督执法检查，主要包括：

生产经营单位相关证照合法性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执行安全生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规程情况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履职尽责情况检查；
健全与落实安全生产全员岗位制情况检查；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检查；

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合法性检查；

应急管理工作合法性检查；

8、自治县人民政府和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五、工作要求

（一）认清当前形势，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执法检查，减少和控制事故发生，是事关民生、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充分认清做好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思想上更加重视、方法上更加科学、工作上更加扎实，确保执法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执法重点，狠抓工作落实

执法工作要按季度细化执法任务，做好检查准备，做到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要统筹兼顾，上下沟通，做好季度计划与专项计划衔接，优先安排每季必须进行检查的企业。要突出重点高危行业、事故发生单位、重大危险源和重大隐患、重点时段；要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领域的违章、违法行为，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责任。结合重大活动、重要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必要时可以采取联合执法、专家检查的方式，从基础和本质上促进全县的安全状况。

（三）规范执法行为，确保工作质量

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是检查的基本要求。检查人员要严格规范现场执法环节，掌握监督检查步骤，切实做到流程清楚、程序合法。执法人员要积极探索执法检查的方法和技巧，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妥善处置，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执法人员执行检查任务时，必须廉洁自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秉公执法。
附件1：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名录库

附件2：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监督检查季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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